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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目的與範圍 
1.1 為使身心障礙及資賦優異之國民均有接受適性教育之權利，以充分發展身心潛能，培養

健全人格，增進服務社會能力。 

 

2 參考文件（法規／依據） 
2.1  特殊教育法 
2.2  完成國民教育身心障礙學生升學輔導辦法 

 
3 權責單位 

3.1  教務處招生組 
3.2  各學系 
 

4 對象 
國內外公立或已立案之私立高中（職）以上學校畢業或符合報考大學同等學力認定標準第二

條規定者，並具有下列資格之一： 
4.1 領有身心障礙手冊者。 

4.2 經各直轄市、縣（市）政府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業輔導委員會鑑定為身心障礙（臨界

障礙者不符報考資格），應安置就學者。 

4.3 符合上述資格之甄試對象，係因腦性麻痺引起的功能性障礙者，應經有關醫療單位（行

政院衛生署認定之醫學中心或區域醫院或地區教學醫院所屬神經內科、小兒神經科、復

健科）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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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流程圖 

 

 

 

 

 

 

 

 

 

 

 

 

 

 

 

 

 

 

 

 

調查各學系單獨招收身心障礙學生招生名額 
並將名額回覆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 
作業開始 

發售招生簡章 

網路報名、繳費及寄繳資料 

考生自行辦理 
本校受理錄取生入學意願聲明 

考生自行辦理 

舉辦學科、術科考試 

由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

校院甄試委員會辦理 

公告榜單、寄發成績單、成績複查 

由身心障礙學生

升學大專校院甄

試委員會辦理 

上網填報招生學系、名額及簡章細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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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作業內容（對應程流圖，敘明作業內容） 
6.1  教育部來函調查各大學校院提供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招生名額，所提供之名

額統一回覆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 
6.2  上網填報招生學系、名額及簡章細則。 
6.3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彙整各校招生資訊製作招生簡章並發售。 
6.4  考生上網報名、繳費及寄繳資料。 
6.5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舉辦學科及術科考試。 
6.6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甄試委員會公告榜單、寄發成績單及成績複查作業。 
6.7  受理錄取生入學意願聲明；因本項招生係以外加名額計算，故無名額回流之問題。 

 

7 附件（相關表單或文件） 

7.1  身心障礙學生升學大專校院考生放棄錄取生明書 

 

承辦人 二級單位主管 一級單位主管 

   

 



 
 
 
 


